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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浑江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办、局，直属事业单位，驻区市直各部门：

    《浑江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4月16日

浑江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2015年我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测、评价和考核工作，确保我区顺利通过考核验收，结合我区的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充分认识考核工作的重要性

　　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评价结果关系到中央财政对县域转移支付力度，对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和增强保护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每年对列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区）进行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并通过奖罚并重的政策对生态环境质量有所好转的县区进行奖励，对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变差的县区进行扣减转移支付资金，重在鼓励各县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主要通过地方自查与抽查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每年各县(区)通过统计相关考核指标，编制自查报告，按时报送接受考核验收。自查报告包括两部分：一是“数据指标汇总表”；二是“指标比较情况说明”。

　　二、加强组织领导
　　浑江区政府成立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由副区长郭嘉兴同志任组长，环保分局房军祥同志任副组长，财政局、环保分局、农牧局、林业局、水利局、国土分局、住建局、统计分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的第一责任人。领导小组负责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在区环保分局设立办公室，环保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考核日常工作及数据审核、现场核查等工作，各责任单位指定一名业务骨干为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区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办公室所需各种与考核相关资料。

三、时间安排

　　1、各相关部门要落实专人负责统计数据、收集资料，做好考核准备工作。财政局、环保分局、农牧局、林业局、水利局、国土分局、住建局、统计分局等相关部门要在12月30日前，完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数据指标汇总表》、《数据副填报表》对应数据的填报工作,提交数据变化情况、变化原因分析说明，并上报区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办公室，证明材料一式两份（原件）并附电子版。

　　2、区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办公室负责指导相关部门填报各项考核数据，审查上报数据并汇总整理，撰写自查报告，经区考核领导小组审定后于规定日期前向吉林省环境保护厅报送。

　　四、职责分工

财政局：负责落实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调查工作经费，填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表，提供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项目预算，每年将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一部分用于农村环境保护工作配套的相关资料，以及生态功能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具有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价值的区域机构编制人员经费落实情况的相关资料。

环保分局：与市环保局取得沟通，委托市监测站开展对县域内水质、空气质量以及重点污染源的日常监测工作和收集监测报告。做好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断面）布设和重点工业污染源的确定，准确填报环境状况指标。

国土分局：负责区域国土面积、未利用地面积及覆盖率的填报。负责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民地、其他建设用地面积等的核算填报。

　　农牧局：负责草地面积、草地覆盖率、耕地面积以及坡度大于15度耕地面积的核算填报。草地面积具体包括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低覆盖度草地的面积；耕地面积包括水田、旱地面积。

　　林业局：负责林地面积以及林地覆盖率的核算填报。林地面积具体包括有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面积。

　　水利局：负责县域湿地面积和覆盖率的的核算填报，具体包括河流水面、湖库、滩涂湿地、沼泽湿地面积以及土壤侵蚀面积等。

住建局：与市住局沟通提交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污水处理厂监测报告等资料。

统计分局：负责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基本情况表中相关考核数据的填报。

生态环境质量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统筹负责区域自查工作，督导相关单位按时填报相关数据，负责编制自查报告，协助完成考核评价工作。汇总环保、财政、农业、水利、林业、旅游、统计、国土局等相关单位填报的数据、编写自查报告，收集整理证明材料。

　　五、工作要求

　　1、各相关单位要认真对待、高度负责，客观填报数据，保证数据填报规范、准确，出具的证明材料详细、完整，注意数据逻辑性，同时注意提供数据与证明材料的一致性。

　　2、自查报告中的数据指标汇总表里填报的每一项数据必须具有相应的数据证明材料，原则上要求是原始数据、实际监测报告、监测记录等。对于无法收集或获取的数据，需说明原因。

　　3、填报数据时严格按照表中内容和要求填写，注意格式和单位，不得随意修改表中内容。

4、各相关单位提交的证明材料、监测报告等需加盖部门公章。

5、各相关单位提交的数据均按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环办〔2014〕96号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指标体系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文件的指标解释填报。

6、各部门于2015年11月末需提交2015年生态建设与保护的工作总结

（生态建设与保护的项目名称、总投资、具体做法及经验、达到的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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